
　　一人一票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屠 振 宇 

内容提要：“一人一票”是我国选举法明文规定的一项原则，尽管确立已久，但是

实施状况欠佳。为推动这一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必须在选区划分中建立起一套明确

具体的适用规则：一是要做到 “一人”，尽快取消按单位划分选区的做法，实行一

律以总人口数作为选区人口基数；二是要做到 “一票”，明确 “大体相等”的规定

所许可的偏差值，最低限度应保证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其他选

区两倍。这些由 “一人一票”原则所确立的适用规则，是防范选区划分中恣意和歧

视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尊重，理应在我国县乡人大选区划分工

作中得到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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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 “一人一票”的争论屡屡见诸网络和报端。有人将之视为洪水猛兽，有

人则将之视为民主的圭臬。事实上，与 “一人一票”密切联系的议题，并不是宏大的民主问

题，而是现实的选举平等问题。在近代选举制度建立之初，选举不平等的问题相当普遍：

既有选举权享有主体上的不平等，只有少数封建贵族和资本家享有选举权，而广大人民群

众被排斥在选举权主体之外；也有选举权行使上的不平等，由于名额分配、选区划分等所

带来的选民之间的不平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棘手的选区划分不公难题，“一人一票”原则

才首先在英国被提出，并逐渐成为各国选举法律中的一项原则。

一、“一人一票”原则的兴起及在我国的确立

　　 “一人一票”原则之所以首先在英国提出，是与英国当时严重的选区划分不公状况密

切相关的。在１８３２年选举改革法之前，英国各选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比如，三
百多万人口的北部六郡和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康瓦尔地区却有相差无几的代表名额；像曼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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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伯明翰这样１０万以上人口的工业城市，连１个代表名额都没有；威尔士有３６个城市
代表名额，而其中有些选区居民却不足２５人，有选区甚至根本无居民和房屋。这些无选民
的选区自然成为大贵族和大商人的囊中物，因此被称为 “口袋选区”或 “腐败选区”。〔１〕

　　为了革除选区划分不公的弊病，英国一方面通过立法改变了原来以郡、城市为选举单
位产生议员的选区划分法，实行了以人口的数量为标准产生议员的新选区划分法。１８８５年
选举改革法规定，人口为 １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人的选区，选出 １名议员。５００００以上不满 ６５０００
人的选区，选出２名议员。选区人口超过 ６５０００人的，选出 ３名议员。１９１８年的人民代表
选举法进一步规定，建立平等的选区制度，每７万居民选出一名议员。这些立法从根本上改
变了过去选区之间人口数的巨大差异，提出了相同人口产生相同代表名额的平等要求，凸

显了人人平等的精神。另外，英国过去长期存在着复数投票制。〔２〕在与复数投票制的斗争

中，平等理念得到了进一步阐释，确定了选区划分时人口数的统计方式：每个选民只能被

计算一次，禁止重复投票和多次投票。到１９４８年废除大学选区和一切重复性投票权后，英
国的 “一人一票”原则最终得以确立。〔３〕可以说，“一人一票”原则是英国早期争取选区

平等斗争的独特历史经验下的产物，由此也造就了该原则的独特内涵：以人口数为基础划

分选区的人人平等要求，以及反对复数投票制的每票等值标准。

　　英国 “一人一票”原则所包含的平等理念，在 １９、２０世纪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国际影
响，逐渐为各国的选举立法所采纳。而在此期间，国人也开始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平等、自

由思想，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 “民主

政治的模范区”。１９３７年５月公布的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首倡实行 “普通、自由、直

接、平等”的选举原则，〔４〕开启了我国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新纪元。“一人一票”原则虽

然在当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已初露端倪。１９４２年 ４月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

选举条例》第８条规定，“乡市参议会每二十人至六十人的居民小组，得选举参议员一人，
即不满五百居民的乡市，其居民小组不得少于二十人。五百人以上的乡市，其居民小组不

得多于六十人。在同一乡市的居民小组，其人数相差不得超过十分之三”。〔５〕其后出台的

解释及实施细则指出，“比如：甲小组六十人，那么其他小组的居民人数就不能少于四十二

人以下；甲小组二十人，那么其他小组居民人数就不能超过二十六人以上”。〔６〕陕甘宁边

区关于选区划分的上述规定，充分表明选举平等的理念在当时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

为 “一人一票”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示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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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人一票”原则被写入我国第一部选举法。１９５３年选举
法第６条明确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这一条款被规定于总则之中，直接表达
了 “一人一票”原则的基本要求，成为指导选举实践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１９５３年选举法
的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些直

选代表的选举，“得按选民的居住情况划分若干区域，分别召开选举大会进行之”。在 《关

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中，中央选举委员会要求：“选区要结合人口与居住的自然条件划

分。每一选区的人口数应与当地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大体相适应，可略有差别，例如，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一百人，则划定应选两个代表的选举区时，有的选区的人口数

可略多于二百人，有的也可略少于二百人。”〔７〕这表明，在建国之初，“一人一票”原则已

经得到立法者的认可，并开始在实践中发挥实际效力。

　　到１９７９年，“一人一票”原则在立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１９７９年选举法第４条规定：“每
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但是，由于１９７９年选举法将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
一级，所以县、自治县人大代表的选区如何划分，成为 “一人一票”原则必须面对的一个新

问题。与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不同，县、自治县的选民中既有农村选民，又有城镇选

民。根据１９７９年选举法第１０条的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的原则分配”。于是，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规定，就构成了对 “一人一

票”原则的一种限制，使县域范围的选区划分在城乡之间无法做到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大体相当。这种不同比例的要求，在１９５３年选举法中已有规定。邓小平在１９５３年选举法草案
的说明中解释说，“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

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所以它不但是很合理的，而且是我们过渡到更为平等和

完全平等的选举所完全必需的”。〔８〕１９９５年选举法对此予以重申。该法第２５条规定：“城
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

体相等。”可以认为，我国选举法上所确立的曾一度是一种城乡二元式的 “一人一票”原则。

　　这种状况，直到２０１０年选举法修改———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才得
以改变。王兆国在２０１０年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将选举平等原则的含义归纳为 “三个

平等一个照顾”：“一是保障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

体现人人平等；二是保障各地方在国家权力机关有平等的参与权，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

少，都应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都能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体现地区平等；三是保障各民

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体现民族平等。这三个平等

是我国国体、政体的内在要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

面。此外，各方面代表性人物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应给予适当的照顾。”〔９〕由此，“人人平

等”观念得到强调，并被置于实现选举平等的核心和首要位置。２０１０年选举法第 ２５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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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这打破了原有城乡二

元的局限，实现了 “一人一票”原则的新发展。

　　 “一人一票”原则实际上是对平等原则的具体化，是以一种更为直观具体的方式呈现

平等的精神和理念，它要求在选区划分中做到 “一人一票，每票等值”：“每一个公民在一

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一人一票；每一张选票的价值相等、效力相同，每一张选票在

候选人当选中的作用相同。”〔１０〕需要注意的是， “一人一票”和 “每票等值”共同构成

“一人一票”原则：如果不能做到 “每票等值”，那么 “一人一票”就变得无足轻重；如果

不是 “一人一票”，那么 “每票等值”也将失去意义。可见，“一人一票”原则更为准确的

表述应该是 “一人一票一值”，或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１９６４年的韦斯伯里诉桑德斯案中
所归纳的：“一个人在一次国会选举中所投的票应与另一个人所投的票同等重要。”〔１１〕

　　建国以来，尽管每个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的形式要求得到严格的坚持和贯彻，但是选
区之间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却长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人一票”原则实际上没有得到

认真的贯彻落实。实施状况欠佳，与以往实行的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不无关

系：不同比例的规定不仅直接对 “一人一票”原则的实施构成限制，而且给选区之间人口

数的较大差距赋予了正当理由，给一些地方照顾特殊选举对象以可乘之机。例如，在 １９７９
年后的全国普选中，民政部注意到，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的地方为县直机关多选代表，

在划分选区时将县直机关所在的较小区域化为一个选区。对此，时任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

作办公室主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汇报总结中提出，“县级机关选区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一般和本县城镇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大体相等”。〔１２〕

１９８６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下发的 《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

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明确指出： “县直机关所在选区的人口数应同其他选区人口数大体相

等；人数少于一般选区的，应与其他选区合并。不能为了照顾县直机关多选代表而使该选

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少于其他选区。”但事实上，这类现象并没有得到切实纠正，选区划

分中类似的区别对待也屡禁不绝，选区间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较大差异，常常远远大

于城乡间 “四倍”的差距。〔１３〕

　　选区之间人口数存在的这种不平衡状况，在 ２０１０年选举法修改后有望得到根本的改
善。随着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制度的实施，“一人一票”原则得到了明确和重申，

一些地方也开始主动纠正以往曾经存在的差别对待情形，积极推动 “一人一票”原则在选

区划分中的具体落实。例如，《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２０１１年修正）第
２２条第３款进一步明确了 “一人一票”原则的具体内涵，规定：“本行政区域各选区每一

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本行政区域内每一代

表所代表的平均人口数之间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但是，由于城乡按不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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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时期遗留的传统做法和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清除，法律法规对于 “一

人一票”原则的规定仍有进一步澄清和具体化的必要：一方面，对于人数如何统计仍有较

大分歧，是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统计的争论仍在持续；另一方面，票值如何计算的

问题，尚没有确切的回答，如偏差值如何设定、有何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无

疑，如何统计人数、如何计算票值，这是适用 “一人一票”原则所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

二、人数的统计：选民人数与总人口数的矛盾

　　 “一人一票”原则的重要特征，是以直观的数字化方式表达平等的法治理念，阐释平

等的具体要求。由此，“一人一票”原则从一开始就与数字密不可分，以数字统计为前提。

而如何统计人数，自然成为实践这一原则的一项先决条件。如果人数统计混乱不清，那么

票值的相等就失去意义，平等也就无法企及。

　　 （一）关于人口数的界定

　　一般认为，现行选举法第 ２５条中的 “人口数”，是指根据一定行政区域登记在册的统

计人数。以此理解，包括全部自然人在内的总人口数是人数统计的对象。但在实践中，有观点

提出，“人口数”可能是指具有选举权的人口数，即选民人数。这种意见建立在对于 “人”的

一种狭义理解之上。由于自然人和选民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即便是实行最为彻底的普选制

的国家，也都设定了国籍、年龄等选民资格的限制，选举制度下的 “人”既可能是指自然

人，也可能是指有选举权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将 “人口数”限定为 “选民人数”的

观点，也未必不正确。这两种意见形成了在人数统计上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的争论。

　　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统计的争论，表面上看仅仅是对 “人口数”的不同理解，

实质上却是两种不同理论路径的分歧，是对 “一人一票”原则的不同解读。按选民人数统计

的观点，以权利主体为出发点，认为只有选民才是受平等保护的权利主体，因而将 “一人一

票”原则所保护的平等，理解为享有选举权的选民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所有自然人的平等。

因此，依据这种解读，统计选民人数对于 “一人一票”原则的实施才是有意义的，非选民人

口则不应该被统计在内。如果将非选民计算在内，反而会造成对选民选举权平等的不当限制。

与这种解读强调权利平等不同，主张按总人口数统计的观点，则从代议制的立场出发，将选举

视为政治共同体的选择，而不是单个选民的权利行使。也就是说，选举活动首先是一种制度安

排，由代表所组成的代议机关最终应当被看作全体人民的代表。“一人一票”原则所强调的

平等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它要求每个代表代表着相等数量的人民，而不是相等数量的

选民。依据这种解读，选区内的总人口数才是适当的统计对象。应该说，两种理论皆有其合

理性。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理论解释 “一人一票”原则，到目前为止争论仍在继续。我国选

举法上的 “人口数”究竟解读为选民人数还是总人口数，亦很难从理论上作出明确的回应。

　　但是，就人数统计的实践而言，选民人数与总人口数之间矛盾的实际表现，并非总是
像理论争议那么剧烈。事实上，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界定 “人口数”，在选区人口结

构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常常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只有当一地的人口结构与另一地的人口

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反差时，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界定 “人口数”，才会被当作一个

正式问题提出来。例如，甲乙两地的总人口数相当，但由于甲地居住的大部分是未成年人，

所以甲地的选民人数就会少于乙地，此时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界定 “人口数”，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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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分时就会造成较大的不同。若按总人口数统计，则甲地可以产生与乙地相同名额的代

表，会使乙地选民认为不平等；若按选民人数统计，则甲地产生的代表将明显少于乙地，

也会遭致甲地居民的不满。当然，即使发生此类不平等争议，也恐怕只是极端情况下的个

别现象。因为人口结构不仅复杂 （如外来人口等其他因素的存在）而且多变 （因人口流动

而不断变化），局部的不平等可能来不及得到解决，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人口数是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界定的问题，在国外的选举实践中，
至今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１９９６年审理的伯恩斯诉理查
森案 （Ｂｕｒｎｓ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中，就曾面对这一问题。在解释 “人口数”时，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认为，通常采用的定义是总人口数，即任何代表人所代表的总人口数相等。在该案中，

夏威夷州的划分选区计划却采取选民人口数的界定。按照选民人口数，欧胡岛只分得夏威

夷州立法会５１席中的３７席，但是如果采取总人口数，那么欧胡岛将分得 ５１席中的 ４０席。
导致３个席位差距的原因在于，欧胡岛上有大量来自外州的驻军，这些军人不是选民。那
么，夏威夷州的划分选区计划是否违反 “一人一票”原则？对此，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多

数意见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并没有要求按照总人口数统计，两种界定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

差别，夏威夷州以选民人口数为标准的名额分配方案是可以接受的。〔１４〕不难发现，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不愿给 “人口数”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也不愿纠缠其中的理论分析，而是以无

实质性区别为由，认定两种界定都可以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人口数”的界定争议在我国以一种特殊形式显著地表现出来。这种特
殊表现源于我国选区划分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允许按单位划分选区。这一传统可以

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１５〕在１９５３年选举法中，我国的选区曾仅按居住
状况划分，〔１６〕但这种划分方式仅仅维持了两三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 １９５６年选举工作
的指示》中恢复了允许按单位划分选区的方式，〔１７〕并一直延续至今。现行选举法第 ２４条
规定，“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这一

规定虽然肯定了按居住状况划分选区的首要地位，但依然保留按单位划分选区的方式，从

而造成地域选区和单位选区并存的局面。这种并存的局面，直接影响对 “人口数”的界定。

单位选区之下多是职工，若以公安部门户籍登记的人口数为依据，则很可能因为常住人口

数太少，无法建立选区，只能以单位登记在册的职工数为依据进行统计。〔１８〕而职工除个别

例外 （如外籍员工）都是选民，单位选区的 “人口数”实际上变成选民人数。于是，在

“人口数”的界定上，选民人数与总人口数之间的矛盾在同一场选举的同一行政区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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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在国外极为罕见。如何解决选举实践中按选民人数和按总人口数统计的冲突，是

实施 “一人一票”原则必须妥善处理的一大难题。

　　 （二）解决方案的探索

　　解决 “人口数”统计上两种统计方法的冲突，无外乎两种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维

持两种统计方法并存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隔离或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将这种冲突降

低到可以容忍的范围。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改变两类选区并存的局面，建立统一的统计方

法，如有学者指出，“取消单位选区是我国直接选举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的选择，只有按地域

及居住状况来划分选区，才是解决我国目前直接选举中人口数与选民数的矛盾的根本出

路”。〔１９〕两相比较，第二种方案就冲突解决而言无疑更为彻底，但目前各地的选举实践仍

然沿着第一种思路展开。

　　目前各地的具体做法是，将两种选区尽量限定在较少交集的范围内，以避免两种统计
方法的直接冲突：农村基本上按居住地划分，城市则主要按生产和工作单位划分。〔２０〕例

如，《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２０１１年修正）仍然坚持这种方式，该细则
第１９条规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在农村，一般可
以按几个行政村划分选区，人口多的自然村可以单独划分选区，人口少的乡也可单独划分

为一个选区；在城镇，较大单位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或几个选区，没有工作单位的市民可

按居住状况单独划分选区，也可与就近单位联合划分选区”。这种将两种统计方法限定于不

同区域的解决方案，其好处在于可以尽可能地避免重复与遗漏。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明

显的时代，城镇居民通常有工作单位，而农村居民以务农为主，在城镇和农村采取不同的

统计方法，不会发生大量的重复或遗漏，由此所形成的两个较为封闭的体系，又使 “一人

一票”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相对实现。

　　但是，这种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是将两类选区相对集中管理，无
助于化解两种统计方法之间的冲突，最终仍然要面对同一行政区划内两组不可通约的数据：

一组是总人口数，一组是选民人数。将单位选区下的 “人口数”与地域选区下的 “人口数”

放在一起比较，无异于 “鸡同鸭讲”，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混乱。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人

口数的统计是依照地域及户籍登记进行的 （即使是流动人口数的统计也是依据其暂住登

记），按单位划分选区并进行选民登记的结果，往往是选民数多于人口数 （选民户口并不在

生产或工作单位），很容易造成其他选区 （按居住状况划分）出现人口数过多而选民数太少

的情况。究其根源，既按居住状况又按生产、事业和工作单位划分选区的混合选区制是造

成城镇选区出现人口数或选民数 ‘畸多畸少’的根本原因”。〔２１〕可以说，允许两种统计方

法并存的做法，已经成为我国实施 “一人一票”原则的重大障碍，它造成了选举实践中的

种种乱象，产生了新的不平等。

　　首先，它妨碍了进城务工的农村选民正常行使选举权，造成了一种歧视和不平等。由
于农村采用地域选区，是按总人口数统计 “人口数”，而城镇则采用单位选区，按选民人数

统计 “人口数”，这导致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村选民即便已经在城镇居住、工作，也被计算

在农村选区，通常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如果希望就近在城镇参加选举，则必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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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１９８３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的要

求，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才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由于时间和空间

的阻隔，对于这部分选民来说，无论是回原籍参加选举，还是回原籍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

证明，都会影响其选举权的行使，增加其行使权利的负担。正如有学者所说，“绝大部分城

市农民工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在其居住地的城市无法实现，在其户口所在地又不

能顺利行使，致使其政治权利搁浅”。〔２２〕

　　其次，它也造成城市选民选举权行使上的不平等，使相当一部分选民的自由选择受到
限制。对于城市选民而言，其选举权的行使在单位选区中受到诸多的限制，有时往往流于

形式，失去意义。“因为选民与单位存在着隶属关系，在选民行使选举权时，比如推荐协商

代表候选人时，很容易受单位领导的影响。特别是在投票站规范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选

民的投票选举行为极易受到影响。”〔２３〕有学者指出，“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即选区中的单位

领导往往拥有更多的选举资源，占据更大的选举优势，更容易当选为本选区的人大代表。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行政隶属关系，选民平等的选举权利会受到来自单位领导的干扰或左右，

很容易选出该单位的领导，领导指派代表候选人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在各地的选举实践中，

以单位为基础划分选区的当选代表几乎都是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或指派的代表，这样就使选

举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２４〕

　　 （三）一律按总人口数统计的意义

　　统计方法上的不一致，直接损害了数据统计的意义，也背离了 “一人一票”的根本宗

旨。数据统计的目的，是要将有差别的 “人”转化为无差别的数字，使之可以进行平等的

比较和计算。针对不同群体或区域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不仅违背了数据统计的平等初衷，

还会强化不同统计方法背后的利益格局，从而走向 “一人一票”原则的反面。就我国目前

的实际而论，对 “人口数”给出统一的界定，一律按总人口数统计，已是势在必行。

　　首先，不同统计方法在城乡选区之间展开，实际上是此前城乡二元式 “一人一票”原

则的延续，是城乡按不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时期的产物。当时，由于受城乡按不同比例选

举人大代表制度的影响，“一人一票”原则表现为分别在城镇各选区和农村各选区要求保证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大体相等，采取单位选区与地域选区并存、两种统计方法的做法，

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城乡按相同比例产生人大代表制度的实行，继续采取两种

不同的统计方法，其结果必然是城乡实际上仍然按不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因此，必须尽

快结束两种性质选区并存的局面，按照统一方法确定 “人口数”。

　　其次，从国外的选举经验来看，“一人一票”原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有利于规制各
种政治力量，打破既得利益的封闭。〔２５〕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 （Ｂａｋｅｒｖ．Ｃａｒｒ）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该案发生于１９５９年，当时的田纳西州立法机关已经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拒绝调整
州议会选区。尽管田纳西州宪法明确要求，每一个议会选区都应当有同样数量的合格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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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席分配应当根据每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进行调整，但是因为得益于现状的农村选区议员

不愿意重新分配，所以这种状况一直无法打破，造成选区之间人口相差悬殊。例如，穆尔

县中南部选区仅有２３４０人就在州立法机关中分得１名代表，而包括孟菲斯市在内的谢尔比
县有３１２３４５人却在州议会只有７个席位。〔２６〕当该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
对州内的选区划分事务进行干预，提出 “一人一票”原则。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

既得利益所形成的封闭。〔２７〕而在我国，两种统计方法并存的局面，制造了新的隔阂和封

闭：一是城镇与农村的隔阂，使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无法正常行使选举权；二是单位之间的

利益封闭，大单位往往凭借其具有的选民基数优势，造成大单位和小单位之间的不平等。

　　选举实践中，大型企业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封闭，就是长期困扰着我国选举实践的一大
难题。由于允许单位选区的存在，（中央、省、市等）直属单位选区往往凭借其庞大的职工

人数，容易在当地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当地选民参政议政、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民主权

利的实现。〔２８〕为此，各地不得不对 “一人一票”原则的 “大体相等”要求作出变通处理，

规定上述单位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多于当地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规定所采用的

表述有 “可以适当多于”或 “应多于”、“可多于”、“原则上可多于”、“一般应多于”等，

个别地方规定 “二至三倍”。〔２９〕显然，这类规定无法打破利益集团封闭的困境，反而会造

成新的不平等。只有取消单位选区，一律按总人口数统计，才是打破利益壁垒的关键。

　　再次，不再划分单位选区，一律按总人口数统计，亦不违反现行选举法的规定。一方
面，选举法第２４条 “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

分”的规定表明，立法并不禁止单独按居住状况划分选区，也不强制要求按单位划分选区。

另一方面，１９８６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下发的 《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

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划分选区应当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大体相等

为原则”。〔３０〕这实际上肯定了按总人口数确定 “人口数”为唯一统计方法，将 “人口数”区

别于选民人数。在各地颁行的选举法实施细则中，尽管对 “人口数”的界定有所差别，〔３１〕

但按总人口数统计的含义是明确的。

三、票的计算：偏差值的设定

　　所谓 “一票”，就是要求选区划分做到 “每票等值”，保证每一张选票的价值和效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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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这一要求既是统计人数的归宿和落脚点，也是实现 “一人一票”的关键步骤。但如

何实现选举法规定的 “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每票等值”究竟

意味着绝对的相等还是相对的平等？是否允许一定的偏差值？如果允许偏差值的话，从我

国的选举实践出发，如何合理地设定？又如何与我国选举法中诸多的照顾性规定相衔接？

　　 （一）“一票”标准的争论

　　 “一票”所要求的 “一”是绝对相等，还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不等值？对此问题，美

国联邦法院长期以来持一种绝对平等的观念。尽管美国最高法院曾在韦斯伯利案判决中指

出，“不可能绝对精确地平均划分国会选区”，〔３２〕但在随后的柯克帕特里克诉克莱斯勒案却

似乎倾向于将这一标准收紧为一种绝对的平等。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判定，必须 “在追

求绝对平等时已经尽到最大善意之努力”，才能被认为是合宪的；如果无法达到完全的平

等，那么不管差距多么小，州都必须对此提供正当理由。〔３３〕在１９７３年的怀特诉韦泽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重申了这一标准：“只能允许极其有限的人口差距，这种差距必须是在追求绝

对平等时已经尽到最大善意努力后仍不可避免的。”〔３４〕１９８３年的卡彻诉达格特案将这种绝
对化的计算标准推向极致。在该案中，被告曾提出，即使选区间的人口数偏差是可以进一

步缩小的，但是这种差距太小了，法院应当视为不重要的而予以支持。因为人口普查中的

数据误差也大于１％，所以小于 １％的误差可以看做是 “事实上最小值”。对此，布伦南大

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认为，不存在任何的 “事实上最小值”，差距不因为小而无足轻重，如

果存在这样的标准，那么州就不会想办法达到绝对的平等，宪法上保障平等代表权的规定

就会落空。〔３５〕

　　可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各州选区划分上所坚持的平等，是一种近乎绝对的平等，
连１％的误差也不能允许。这种立场使得美国对 “一票”标准的理解显得独树一帜，其他国

家大多主张对 “一票”标准作较为宽松的解释。加拿大最高法院在１９９１年卡特诉萨斯喀彻
温省案中指出，尽管投票权力应相对平等，投票价值不得被不当稀释，但现实是，“首先，

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使划分的界限正好保证选区之间选民数量相等。选民有可

能离世，有可能迁移。即使借助经常的人口统计，人数相等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如此的

相等即使能够做到，也会被证明是不需要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有效代表的主要目标落空。

像地理、群体历史、群体精神和少数代表必须予以考虑，以保证我们的立法机构有效地代

表社会各界”。除了强调客观现实的不可能外，加拿大最高法院还将美加两国在历史传统上

的差异作为反对绝对平等的理由。判决认为，“在制宪者面前，摆着两个不同的选举模式：

一种是美国最高法院法院提出的 ‘一人一票’模式，另一种是在英国和本国出现的更缓和、

更务实的方法”，“尽管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 ３条规定，每一个加拿大公民……有
选举议员和当选议员的权利，但是，在加拿大历史或哲学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证明，这

一条款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选票等值。加拿大的民主根植于不同于美国的历史，……建国

者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背离英国的民主政治传统；相反，他们承认它，并使之适用于我们

·８４·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Ｗｅｓｂｅｒｒｙｖ．Ｓａｎｄｅｒｓ，３７６Ｕ．Ｓ．１（１９６４）．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ｖ．Ｐｒｅｉｓｌｅｒ，３９４Ｕ．Ｓ．５２６（１９６９）．
Ｗｈｉｔｅｖ．Ｗｅｉｓｅｒ，４１２Ｕ．Ｓ．７８３（１９７３）．
Ｋａｒｃｈｅｒｖ．Ｄａｇｇｅｔｔ，４６２Ｕ．Ｓ．７２５（１９８３）．



自己的理念和需要”。加拿大的传统是， “向着普选和更具代表性的目标不断演进的民主，

为实现更好的代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内容忍偏离选票等值”。〔３６〕

　　其他英联邦国家也提倡这种不同于美国的传统。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麦金蒂诉西澳大
利亚州案中类似地指出，美国的历史条件与澳大利亚宪法规定代议制形式时的情况不同，

澳大利亚的民主传统根植于英国模式，而非如美国那样的传统，因此 “韦斯伯利判决中的

推理不能支持本院的判决”。如梅森 （Ｍａｓｏｎ）大法官所说： “说我们的宪法根植于美国宪
法，或者说，第２４条规定依据的是美国宪法第 １条第 ２款，这是没有根据的。韦斯伯利判
决所采用的解释，改变了美国早期所流行的不平等的选区划分，是再一次的现代发展。在

韦斯伯利判决作出前，这类不平等一直被认为与宪法第１条第２款无关。而当我们的宪法制
定之时，并没有确定该条款主张在选票价值上的平等。况且，认为我们宪法应当以美国宪

法中相似条款作一样的解释，这显然不是正确的，美国宪法有不同的条件和历史，更何况

这样的解释是最近出现的且修正了之前认可的含义。”〔３７〕

　　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选区划分上的绝对平等立场，实际与联邦宪法的特殊规定
以及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不宜作普遍性的理解。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己也承认，要

求绝对平等的标准实在过于严苛，只适用于联邦众议员选举的选区划分上，而不适用在州

议员或地方议员选举的选区划分上。在科纳诉芬奇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只要州

议会层次的选区分配是 “基于合理的州政策所附带的正当考量”，并且最大的差值不超过

１０％时，就可以被接受。〔３８〕这实际上否认了要求选票价值在数学上完全相等的 “一票”标

准，而采取设定偏差值的方法，使各票价值居于经验上可予容忍之不等值的范围以内。这

种做法如今在各国的选举实践中已广为接受。例如，德国要求平均每 ２２万人口划为一个选
区，全国共划分成３２８个选区。尽管规定随着各选区人口发生变化，选区数目及选区范围也
要相应调整，但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误差：一个选区的人口数量不能多于或少于选区平均

人口数量的２５％，如果这种人口差达到３３．３％，就要重新划定选区。〔３９〕

　　 （二）偏差值如何确定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一票”标准不宜理解为一种数值上的绝对相等，而应允许一定范
围内的偏差。我国现行选举法以 “大体相等”界定 “一票”标准，正体现了这种立法精神。

“大体相等”标准表明，考虑到地理、人口分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

的人口数不可能是完全相等的，也不必是完全相等的。但另一方面，“大体相等”标准是怎

样的一个范围值，又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能认为超过 ２０倍、３０倍还是 “大体相等”，

“至少应该掌握在一个较小的浮动幅度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个 ‘大体’的比例限度，并

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人为操作。规模过分悬殊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平等的”。〔４０〕

　　从我国现行选举法的具体规定来看，立法尽管未对合理差距作出明文规定，却设定了
一些较为确切的指引。选举法第 ４条 “每一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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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投票权”，应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每一选民在直接选举本县 （市、区）、本乡的

人大代表中，只能有一个投票权，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选区的投票选举；二是所

有有效选票都具有相等的法律效力。〔４１〕据此而论，违反这一规定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

种：一是选民在一次选举中投了两次以上的选票；二是选民虽然在一次选举中只投了一次

票，但是其选票价值却是他人的两倍。这两种情况，都造成选民在一次选举中享有两个以

上的投票权，构成了对前述条款的直接违反。由此可见，选区之间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

虽然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偏差，但不能使任何选民的选票价值达到其他选民选票价值的两倍。

如果达到两倍以上，那么就会使部分选民在一次选举中享有两个以上的投票权，违反选举法

第４条的规定。也就是说，选举法第４条实际设定了 “大体相等”的参考偏差值：任一选区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内其他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两倍。

　　２０１０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改后，个别省份已经开始探索 “大体相等”的具体偏差值。

《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２０１１年修正）第２２条第３款规定，“本行政区
域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本行

政区域内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平均人口数之间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国

立法首次对 “大体相等”标准作出明确的界定。根据这一比例，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应控制在１．６倍以内。
　　将 “大体相等”标准设定为不超过两倍，虽然较西方国家的规定较为宽松，但是对于

一个地理环境复杂、历史传统悠久、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来说，可能是适当的。在日本，

一票价值不平等的限度也最终被限定在２∶１。〔４２〕日本宪法学界普遍认为，“在没有特别的合
理的依据下，一票的分量在不同选区之间产生两倍以上的差距，将会破坏平等选举 （一人

一票的原则）的本质”。〔４３〕

　　 （三）与照顾性规定的衔接

　　江苏省设定了偏差值，这在我国 ３１个出台选举法实施细则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
是唯一的一家。大多数省份之所以未规定偏差值，原因或许在于，在选区划分的具体实践

中，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现实情况，尤其是选举法律法规中业已确立的针对各种具体

情况所要求的照顾，如民族、性别、地域等，如果事先确立一个偏差值，实践中恐无法真

正落实。江苏省的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江苏省 ２０１１至 ２０１２年的县乡人大换届选
举中，偏差值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为例，在 ２０１２年
１月的区人大代表选区划分中，该镇共有人口数 ４９２６３人，应选代表名额为 １９人，每一代
表所代表的平均人口数是２６１１人。根据 “不超过３０％”的规定，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
人口数应该在１８２８人—３３９４人之间。但实际的划分情况却有很大的出入，在永宁镇的 １２
个选区中，只有７个选区的划分符合 “不超过 ３０％”的规定。其中，第六选区每一代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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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安标、武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解读》，中国法制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页。
据日本选举学会对 “一票价值不平等”问题的问卷调查表明，选区间一票权重相差必须控制在两倍以内的意

见占近７０％，而扩大至３倍也可接受的意见只占一成，还有１７．１％的人认为一票价值不平等问题不能从数字
上一概而论，要考虑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妥否。参见周杰：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１页。
［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２页。



代表的人口数为５０７６，是第十二选区的近１０倍，超过该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平均人口数近
一倍 （９４．４％）。〔４４〕由此，很现实的问题是，偏差值的规定究竟应当作何理解？它是强制
性的，还是倡议性的？偏差值的规定又该如何与各项照顾性规定相衔接？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对于偏差值的规定存在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将是否超越偏差值作
为判断合法与否的分界线。也就是说，只要选区划分方案在偏差值允许的范围内，就被认

为合法，反之则构成违法。例如，美国有学者认为，州内选区划分中人口数的细微偏差

（不超过１０％）根本不应进行司法审查，〔４５〕亦有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因为缺乏人口数
偏差超过１０％的证据，原告不能证明存在歧视，不能要求法院作进一步的审查。〔４６〕另一种
解释则将偏差值看作举证责任移转的标志。也就是说，如果选区间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

的差距超过了偏差值允许的范围，虽然不被直接认定为违法，但该划分方案将受到严格审

查，政府有义务证明计划旨在促进正当迫切的政府利益，否则难逃违法的判定。如有美国学

者强调，在州内选区划分中，“１０％的规则不是安全港，而是举证责任转移的机制”。〔４７〕在
１９８３年的卡彻诉达吉特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承认，造成人口数偏差的一方要负担举
证责任。斯蒂文斯大法官在协同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数上的偏离足以要求举证责任归于州

政府。〔４８〕总之，无论采取何种理解，偏差值的规定在美国的实践中具有确定的拘束力，或

者作为违法与否的判断标准，或者作为举证责任转移的标志，都对选区划分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这种经验，或许值得我国借鉴。

　　偏差值规定的强制性并不会有损于照顾性规定的实现，而使两者无法衔接。不可否认，
我国选举法所追求的平等，并不限于 “一人一票”原则所表达的形式平等观念，而是有着更

丰富的内容。例如，选举法第６条规定，各级人大 “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第１４
条和第１６条分别规定，地方各级和全国人大的代表名额，要 “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

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第１８条对少数民族代表的保障性名额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这类照顾
性规定的实现有其适当的方式和途径，不能恣意地扩大和泛化。从性质上看，照顾性规定体

现的是一种实质平等，目的在于优化代表结构、保证结果平等。所以，这类规定的实现方

式和途径，集中在对选举结果有更为直接联系的环节———代表名额分配和代表候选人提名环

节。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照顾性规定通常更具体地转换为对候选人提名的具体要求。〔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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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来自 《关于建立选区的通知》，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办网站 ｈｔｔｐ：／／ｐｋｙｎ．ｐｕｋｏｕ．ｇｏｖ．ｃｎ／ｒｄｈｊｘｊ／ｈｊｚｃ
ｗｊ／２０１２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２２９＿１１０１４８．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９月８日最后访问。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Ｈａｙｓ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Ｈａｓｅｎ＆ＤａｎｉｅｌＰ．Ｔｏｋａｊｉ，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４ｔｈｅｄ．，Ｃａｒｏ
ｌ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３．
ＳｅｅＦｕｎｄｆ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Ｗｅｐｒｉｎ，７９６Ｆ．Ｓｕｐｐ．６６２，６６８（Ｎ．Ｄ．Ｎ．Ｙ．１９９２）．
ＡｄａｍＲａｖｉｖ，ＵｎｓａｆｅＨａｒｂｏｒｓ：ＯｎｅＰｅｒｓｏｎ，ＯｎｅＶｏｔ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７Ｕ．Ｐａ．Ｊ．Ｃｏｎｓｔ．Ｌ．１０１３（２００５）．
Ｋａｒｃｈｅｒｖ．Ｄａｇｇｅｔｔ，４６２Ｕ．Ｓ．７２５，７５３（１９８３）（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例如，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在２０１１年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中具体明确：“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
员在镇人大代表候选人中占４５％左右；妇女所占比例在镇人大代表候选人中不低于２５％；镇政府部门负责人
不推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镇人大代表与镇党代表、政协委员原则上不交叉。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等其

他阶层人士担任代表，要统筹兼顾，注重质量，比例适当。在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中本届人大代表继

续提名的占１／３左右、企业负责人占１０％左右、非中共党员占３５％左右。”见 《关于做好永宁镇区、镇人民

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意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办网站 ｈｔｔｐ：／／ｐｋｙｎ．ｐｕｋｏｕ．ｇｏｖ．ｃｎ／ｒｄｈｊｘｊ／ｈｊｚｃｗｊ／
２０１２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２２９＿１１０１４３．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９月８日最后访问。



相比而言，选区划分环节则更多地侧重于公民的选举权问题，要求体现 “一人一票”的形

式平等。在我国选举法律法规关于选区划分的规定中，都有 “一人一票”的明确要求，较

少包含照顾性规定。总之，偏差值的规定与各项照顾性规定适用于选举的不同领域，两类规

定并行不悖，共同体现了选举平等的要求。强调偏差值规定的约束力不是否定照顾性规定的

意义，照顾性规定的存在亦不意味着是对偏差值规定之约束力的限制。

　　当然，选区划分并非完全排斥人口以外其他因素的考虑。美国政治学家李帕特 （Ａ．Ｌｉ
ｊｐｈａｒｔ）在１９８２年提出的十六项选区划分 “公平代表的标准”中，就列举了诸如 “选举区

的疆界必须尽量与地方的政治疆界一致”、“选举区在地域上必须是紧凑且连续的”、“选举

区的划定应该给予政治上的少数派有他们的代表”、“选举区的疆界在划定时应给予种族上

的少数人群有他们的代表”等标准。〔５０〕我国各地的选举实践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

《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２０１０年修正）第１１条规定，“选区划分要
本着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的组织工作，便于选民了解代表候选人和代表联系选民，

便于选民监督代表的原则”，“应当保持行政村、社区在划分选区时的完整性”。《山西省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年修正）第 ２０条规定，“居住比较集中、人口较多
的少数民族，一般单独划分选区；居住分散、人口少的少数民族，可与就近单位、居民联

合划分选区”。事实上，偏差值的设定正是出于地理、人口分布等诸多因素的考虑。从我国

选举的实际状况出发，将偏差值设定为不超过两倍，再加上 “选区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三

名代表划分”的弹性规定，已经给实践中的各种特殊情况留下了操作的空间，没有必要在

偏差值之外再去权衡各种现实因素。也就是说，偏差值的规定已经兼顾两种平等的要求，

超出偏差值划分选区应当被严格限制。

四、一人一票原则的实践价值

　　 “一人一票”是一项富于实践性的法律原则，它为选区划分工作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

指引，意味着一整套看起来有些繁琐和苛刻的适用规则。这些内容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是

陌生的，或许只是一门高深艰涩的选举技术，甚至可能被视作细枝末节、不值一提。在不

少人眼中，这类问题之所以在西方变得重要，或许完全是西方政治家勾心斗角的结果。而

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背景下，过分专注于这些细枝末节的选区划分问题，则大可不必，

或许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例如，明确 “大体相等”的偏差值，可能显得生硬而笨拙，或者

被认为无法体现一种动态的平等。因此，在实践中如何适用 “一人一票”原则，是否有必

要适用这些看起来繁琐而又严苛的规则，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和作出检讨。

　　对此，一方面应当承认，“一人一票”原则并非万能，实现了 “一人一票”并不等于实

现了选举平等，它只是选举平等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即使做到 “一人一票”，有时也不能

保证平等。在满足 “一人一票”的前提下，选区的划分仍可能出现为了达到党派或个人的

政治目的，故意或恣意扭曲选区边界的歧视现象。西方各国主要政党在选区划分中都想方

设法地使本党处于有利地位，从而导致选区滥划行为十分普遍。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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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 “格里蝾螈”选区划分法。〔５１〕而且，美国也不是唯一受选区滥划困扰的国家，“格

里蝾螈”盛行于各个民主国家。１９５６年，日本鸠山内阁提出的选区改革方案，被称为 “鸠

曼蝾螈”。〔５２〕在１９７４年的爱尔兰选区重划中，出现了因地方政府事务部长吉姆·塔利而得
名的 “塔利蝾螈”。〔５３〕

　　另一方面，也不能由此抹杀 “一人一票”原则对于实现选举平等的价值和意义。选区

划分是选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很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使选举结果有利于某一

类人或不利于某一类人，从而使选举失去公平性。要排除选区划分中政治力量的恣意干预，

杜绝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公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一份选区划分计划背后，往往隐藏着

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对于那些抱有私利的官员而言，他们总是可以轻而易举

地把自己的真实目的隐藏在选区划分计划之中，而不被人发现。即使能够找到有力证据证

明歧视目的和意图的存在，也很难证明它们是各种利益和目的中的主要方面，是导致选区

如此划分的主要动机。〔５４〕所以，如果不借助 “一人一票”原则，追究和制止选区划分中的

恣意和歧视是相当困难的。由 “一人一票”原则所确立的适用规则，通过严格规定大大压

缩了恣意划分选区的作用空间，即使存在恣意和不公，也变得容易被发现和制止。这正是

“一人一票”原则在西方国家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选区划分尽管没有西方国家的党派纷争，但同样也会考虑各种因素，平衡各
种利益。为了选举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地方选举委员会一般会预设一

个较为全面和完善的人大代表结构，包括工人、农民、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代表人士、归侨等各个方面的比例构成。在选区划分之前，各地选举委员会为了保

证选出的代表在上述人员中各自占到一定的比例，往往必须首先对提名候选人进行摸底调

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的分布情况，最终在划分选区时尽可能

考虑和照顾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的当选。这种选区划分方法，常常被认为是提高代表的总体

素质和保证合理的代表结构的一种有效的组织措施，对于优化代表结构、提高代表的总

体素质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当选为人大代表，允

许在选区划分时作出种种安排和照顾，又很容易成为一些人操纵选举活动的借口。在实

际工作中，很难杜绝少数人利用选区划分帮助或抑制某些人当选，不公正地利用这种组

织措施。〔５５〕

　　因此，如何杜绝少数人利用选区划分控制选举，防范选区划分的恣意和歧视，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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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 （ＥｌｂｒｉｄｇｅＧｅｒｒｙ）为了确保在下一年的选举中获胜，重
新划分了本州的选举区域，将支持自己的民众集中划分到特定的区域，将反对自己的力量分散到不同的选举

区域中，弱化他们的力量，从而确保自己的党派获得胜利。因为他最终把选区划成一个酷似蝾螈的图形，所

以后人把为了获得选举胜利，操纵选区划分的做法，称为 “格里蝾螈”。

前引 〔４２〕，周杰书，第４７页以下。
严海兵：《选举操纵的技术与实践———以选区划分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 ４
期，第６３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Ｈａｓｅｎ，Ｂａ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６Ｗｉｓ．Ｌ．Ｒｅｖ．８５８－８６２（２００６）．
如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为了控制代表选举，阻止一些自荐候选人的当选，在当地行政区域及人口

并无较大变化甚至根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的机会，将有可能从票箱中另选出的代

表候选人所在的原选区打散，重新组合划分成新选区；同样，为了确保某些人士的当选，有些地方的选举委

员会不顾人口比例及人口分布的地理位置，借划分选区之际划分特定的选区。”前引 〔１３〕，李凡主编书，第
１０８页以下。



我国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由 “一人一票”原则所确立的适用规则，无疑为防范选区划

分的恣意和歧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所谓 “一人一票”，一是要求做到 “一人”，

尽快取消按单位划分选区的做法，实现一律以总人口数作为 “人口数”；二是要求做到 “一

票”，将 “大体相等”的规定转化为一项有强制力的偏差值，最低限度应保证各选区每一代

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其他选区两倍。这些具体的适用规则，不仅为选区划分设定明

确的法律界限，打压选区滥划行为的空间，而且也使这种行为变得易于发现、便于纠正。

作为实现选举平等的一项有效机制，“一人一票”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将成为使公民选举权得

到平等保护的重要屏障。认真细致地处理我国县乡人大选举选区划分的诸多问题，严格适

用 “一人一票”原则，公平合理地划分选区，体现了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应有尊重，不能

因为繁复琐碎而忽视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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